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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Flexible Control and Dynamic Management of FAR: A Case Study 
of the Main City of Shantou

城市容积率弹性释放与动态管控的方法初探
——以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为例

容积率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层面

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利用模

式等[1-2]；中观层面的城市的区位条件、地价因

素[3]、交通可达性、环境因素等；微观层面的具

体建筑形态、微观区位条件（与道路、环境的

关系）以及居住文化等[4]。其指标的确定有：

环境容量推算法、人口推算法、投入产出推算

法、典型试验法、经验推算法等多种方法，大

致可归为两类：总量分配法①和可接受强度限

制法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结

合多种方法，促使容积率指标的确定实现刚

性与弹性的结合、控制与引导的并重[5-6]。但在

目前的相关规划编制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

开发总量缺乏控制、指标确定缺乏依据[7-9]、单

一指标缺乏弹性[10-11]等诸多问题。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是包含容积率、建筑高

度、建筑密度等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容积

率指标对城市用地开发控制的影响最为直接，

控规编制中确定的相关指标将直接影响到城市

建成环境的空间品质，因此，容积率的研究一直

以来都被作为国内外关于城市开发强度研究的

重点。但出于各种原因使得容积率指标的确定

过于粗略随意，科学性和控制性不足，这也成为

了控规中的容积率指标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因此，从城市整体层面对容积率进行研究能

够有效提高指标确定的科学性，为城市片区容

积率的控制与管理提供依据，从而优化城市空

间的品质。

1　容积率指标的影响因素、确定方法以及

      规划编制的主要问题

容积率是影响城市土地开发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城市层面进行整体研究能够有效规避“局部合理、整体失控”的现象，并

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管理提供依据，进而优化城市空间品质。基于当前容积率控制存在开发总量缺乏控制、指标确定缺乏依

据、单一指标缺乏弹性等问题，提出以街区为控制单元对城市整体进行现状解析、等级划分、指标分配、调控管制的容积率控制

技术流程。以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为例，通过合理的弹性释放与多维的动态管控提升容积率控制的科学性，以期对城市整

体建设用地的容积率控制提供参考和依据。

FAR (Floor Area Ratio)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regulatory plann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control. A citywide scale research on FAR can 

effectively provide both flexible and strict results in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paper conducts a rational approach based on urban density zone 

including four sec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main urban zone of Shantou: analyzing the phenomena and the reasons of FAR, 

confirming the intensity level, allocating the FAR index, providing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容积率 | 可达性 | 多维管控

FAR | Accessibility | Dynamic management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王  欢   冯建喜   王红扬          文章编号1673-8985（2016）06-0104-07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①总量分配法:在宏观层面对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规模进行预测，根据因城市具体的情况而确定的密度水平，推导用地规模、住房发展计划和各类设施用地的安排。

微观层面根据一定的规则将密度分配下来，并根据具体片区和地块情况的不同，落实特殊的密度管理要求。一般在人口总量较易控制的城市或者规划体制计划色彩

较浓的城市采用，如新加坡、北京、上海等。需注意的是，此方法得出的是基于城市建设量分配结果的最佳容积率值，有别于从开发商经济效益角度所提出的最优容

积率，但往往弹性不足。

②可接受强度限制法：容积率指标并不是由全市层面的建设量分配得出，而是综合区位、现状用地发展、未来功能布局、交通、环境、公共设施、居民承受力等影响因

素，一般在规划体制强调市场作用的城市采用，如纽约、香港和东京等，但此方法较难对总量进行把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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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控制的技术流程

为规避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的上述问题，

更好地分析现状并进行控制管理，需要划定合

理的容积率控制单元，一般以现有的街区划定

标准为依据，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片区进行深入

研究。

本文提出了如下的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控

制技术流程（图1）。

①通过特征描述与原因解析解读城市容积

率的现状。

②选取城市交通、服务、环境的可达性为容

积率的主要影响因素③，建立容积率强度等级划

分的基准模型，综合考虑人口、建筑、生态、美学

等因素进行修正，得出容积率强度等级的城市

总体布局方案。

③根据总体规划推测城市建筑总量，分配

各控制单元的容积率最佳值，并以城市交通承

载力④等为依据确定的容积率极限值共同作为

管理城市建设用地的依据，通过容积率最佳值

与极限值的双重控制使对于容积率的引导与管

理达到刚性与弹性的结合。

④建立基于“强度等级—用地类型—控制

强度”的城市容积率多维管控体系，并形成以

城市发展速度、发展机遇、政策调控为导向的实

时调控体系。

3　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规划

3.1　容积率的强度等级划分

3.1.1    容积率强度等级的基准模型

首先，通过建筑普查建立现状城市建筑数

据库，得出现状各容积率控制单元的等级划分

状况，并据此对城市容积率进行总体特征描述

与原因解析。

其次，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城市

交通条件、环境条件、服务条件按照控制单元进

行等级划分，作为影响城市容积率的主要因素，

建立因变量（现状容积率强度等级）与自变量

（现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服务条件）的回归

方程。以总体规划为依据，根据规划期末的自变

量（规划交通条件、环境条件、服务条件）推导

出因变量（规划容积率强度等级）作为基准模

型（图2）。

3.1.2    容积率强度等级的修正模型

城市当中诸如生态、美学等限制条件可能

会对容积率强度产生局部影响，因此需对具体

城市在人口、建筑、生态、美学等方面的特征进

行具体考量，根据实际情况，对容积率强度基准

模型进行局部调整。

③交通、服务、环境的可达性：在实际的容积率确定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难以量化，以及因素之间可能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如地价其实是受地块区位、交通条件、土

地用途等多因素的影响），一般只通过确定少数重要且容易量化的因素来确定城市容积率的分等定级。

④交通承载力：是指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时段内，交通设施能够实现的人或物的最大移动量。

注释

图1  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控制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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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容积率的分区指标分配

3.2.1    容积率强度分区的最佳值测算

首先，推测城市的建筑总量。考虑人口的增

长与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精准预估建筑总量的

基础上，引导城市建筑的规模、分布和发展更加

合理化和科学化。通常可以使用环境标准导向、

人口—居住建筑、人口—公共设施等方法综合

判断。

其次，根据用地类型分类进行最佳值的测

算。按照合理的居住建筑占比，分别计算出居住

建筑与非居住建筑的总量。一方面以其他城市

容积率相关研究结果作为经验值参考，了解各

等级强度容积率的大致取值范围，另一方面根

据各等级控制单元的用地面积按（表1）方式

反复测算，调整分配数值来尽可能地减小实际

建筑总量与预测值之间的偏差。

3.2.2    容积率强度分区的极限值测算

容积率指标极限值的确定以经济视角的

研究居多，包括从开发商利益最大化和政府利

益最大化视角。也有学者基于环境和社会效益

视角考虑。而随着交通问题的日益突出，以交

通承载力视角来定容积率的开始被应用[12-13]。

既有研究中，基于路网和公交承载力的极限容

积率的测算模型——FARM（Floor Area Ratio 

Maximization）模型[14]，可以用来计算在交通饱

和状态下的交通量。本文拟引入FARM模型，通

过限定交通服务水平⑤（即适当的路网饱和度），

反推控制单元内各类用地的容积率强度。

4　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的调控管制

4.1　容积率强度等级的分级控制

通过各控制单元容积率强度等级的划分，

以及相应用地类型最佳值与极限值的求取，

可以初步为各控制单元内部容积率强度的确

定提供依据。需注意的是，相关指标所在的控

制单元是以街区尺度测算的，在确定实际地

块的容积率时，需要以控制单元为影响范围

进行进一步的核算。

4.2　容积率控制强度的差异化管理控制强度

为了合理释放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

弹性，对城市建设用地实施重点地块与一般地

块的区分，对不同地块的容积率设置不同的管

控力度。如将城市中心、副中心、历史文化保护

片区、旧城更新改造片区等划定为重点地块，结

合已有的城市设计等相关研究中对容积率的约

束，压缩容积率开发强度的弹性范围，而对其他

的一般地块的控制强度可适当放宽。

4.3　基于“强度等级—用地类型—控制强度”

         的多维管控

建立基于“强度等级—用地类型—控制强

度”的城市建设用地全覆盖的多维管控数据库。

城市中各容积率控制单元均标明强度等级、控

制强度以及各类用地的最佳值与极限值，为实

际地块的指标确定提供指导依据。在此基础上，

参考国内外城市经验，将城市建筑布局模式分

类，以案例的形式介绍其区域背景、地块面积、

容积率强度、空间舒适性的具体营造措施等信

息，形成容积率控制经验数据库，为微观具体地

块的容积率指标确定提供指导建议。

4.4　基于城市实际发展情景的容积率实时调控

本文的容积率指标分配是以城市总体规划

为指导进行的，而城市的实际发展状况与规划

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有必要建立城市容

积率指标的实时调控机制，通过城市发展速度、

城市发展机遇、城市政策调控等方面及时对容

积率的控制进行调整。

5　实际案例: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

       容积率控制研究

5.1　北岸地区容积率规划的背景

汕头是粤东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我国最

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汕头市中心城区北

岸地区⑥是汕头发展“精致滨海山水都市”⑦

的核心区域，亟需改变土地粗放式的利用方

式，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进行土地的

高效利用。

⑤交通服务水平：交通服务水平包括路网的服务水平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两类，通常采用的路网饱和度表征，路网饱和度的期望值设在0.50—0.75之间，公交

饱和度指标，推荐取值0.60—0.80。

⑥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北岸地区经历了前特区时期，借鉴花园城理念，以小公园为商业中心的集约式发展；特区2000年时期，“大分散小集中”等组团式结构形

态；2000年以后网络生长到“1心6组团”的生态带形都市（Econurbation）等3个时期，在这几个时期城市形态依托城市交通轴的发展和变化而呈现出工业向北发展、

生活向东北发展、滨海向东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规划引导下城市结构形态的演替以及用地功能的分次疏解，对形成现状城市容积率的分布状况起着重要的作用。

⑦精致滨海山水都市：包括“生态汕头”、“人文汕头”、“效益汕头”、“和谐汕头”、“品质汕头”、“家园汕头”、“中心汕头”和“特区汕头”等目标。

注释

表1  各强度分区用地面积

注：居住建筑总量= 容积率R1×SR1+ 容积率R2×SR2+ 容积率R3×SR3+ 容积率R4×SR4

      非居住建筑总量= 容积率A1×SR1+ 容积率A2×SR2+ 容积率A3×SR3+ 容积率A4×SR4

       + 容积率B1×SR1+ 容积率B2×SR2+ 容积率B3×SR3+ 容积率B4×SR4

       + 容积率MW1×SR1+ 容积率MW2×SR2+ 容积率MW3×SR3+ 容积率MW4×SR4

       + 容积率QT1×SR1+ 容积率QT2×SR2+ 容积率QT3×SR3+ 容积率QT4×SR4

图2  容积率等级强度基准模型示意图

强度分区 1 2 3 4
居住用地面积 SR1 SR2 SR3 SR4

非居住
用地面积

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用地 SA1 SA2 SA3 SA4

商业服务业用地 SB1 SB2 SB3 SB4

工业仓储用地 SMW1 SMW2 SMW3 SMW4

其他用地 SQT1 SQT2 SQT3 SQ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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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北岸地区容积率现状特征

基于当地既有的街区划定标准，对北岸

地区划定了468个容积率控制单元，平均面积

为0.27 km2，并梳理了现状容积率的如下特

征（表2、图3）：

①北岸地区容积率总体偏高，0.81的容

积率值在国内已属较高水平[15]。

②当地的高容积率并非完全是由于建筑

层高引起的，还由于建筑密度过密。

③居住建筑高层化的转变以及缺乏管控

使得用地呈现高开发强度的趋势。

④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出行增加，交通压

力逐渐增大，道路等基础设施容量严重不足，

且空间分布不均，有待完善和优化。

⑤招商引资活动的协调不足致使各功能

区特色功能弱化，土地价值难以体现，更引发

了新一轮各功能项目布局的混乱。

5.1.2    北岸地区容积率现状原因解析

由于上位规划缺乏对建设总量的控制，

导致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所确定的开

发强度没有可靠的依据。在经济利益等因素

的推动下，开发容量之和超过上位规划，成为

必然结果；而在中观层面没有按照城市核心

区和一般区域、都市区与近郊区、已建成区和

新开发区等对开发强度进行差别化管理，导

致下层次规划的编制依据不足。

5.2　北岸地区容积率规划

5.2.1    北岸地区容积率强度等级划分

（1）基准模型

依据可达性对各影响因子分等定级的方法

如下：

①交通条件：研究表明，轨道交通的影响具

有圈层效应，半径大致为1 000 m[16]。故以控制

单元中心1 000 m范围内作为各控制单元的步

行可达范围，以该范围内路网面积和轨道交通

长度衡量路网与轨道交通的疏散能力。

②环境条件：考虑到公共绿地对容积率分

布有特殊的距离衰减效应，根据步行的适宜距

离为500 m，对公园绿地做500 m的缓冲区，以

各控制单元内公园绿地及缓冲区的面积衡量环

境水平。

③服务条件：对城市的商业服务中心进

行分级，确定不同服务中心的影响范围，以各

控制单元内被服务中心覆盖的面积衡量服务

水平。分析北岸地区现状交通设施、服务设施

及环境设施的可达性，将结果按照自然间断

点分级法分为4个等级，等级越高可达性越高

（图4-图6）。

以北岸地区交通、服务及环境设施可达

性等级为自变量，以现状容积率等级为因变

量，对468个密度小区做回归分析，得出回归

方程模型。得出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3）：

从而，容积率等级=0.437×服务等级

+0.287×交通等级+0.131×环境等级

以汕头市2030年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

对北岸地区的服务、交通、环境进行可达性分

级，根据回归方程模型推导出2030年北岸地

区容积率强度的基准模型（图7-图10）。

（2）修正模型

考虑北岸地区人口、建筑、生态、美学等

因素及其他限制条件，对基准模型产生的局

部影响进行局部修正，如：

图3  汕头中心城区北岸城区容积率现状分布

N 468（个单元）
极小值 0.00
极大值 7.17
均值 0.81

标准差 1.09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服务等级 0.437
交通等级 0.287
环境等级 0.131

表2   控制单元容积率技术统计

表3  多元回归的统计分析结果

等级 4 3 2 1 合计 合计

用
地
类
型

居住
毛容积率 2.0/2.4/

1.6/2.2
1.4/1.7/
1.1/1.5

1.0/1.2/
0.8/1.1

0.7/0.8/
0.6/0.8 — —

用地面积 16.63 22.26 12.61 8.25 59.74 —
建筑量 3 325.20 3 116.19 1 260.95 577.28 8 279.62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容积率 1.5/1.8
1.2/1.7

1.0/1.2/
0.8/1.1

0.8/1.0/
0.6/0.9

0.5/0.6/
0.4/0.6 — —

用地面积 2.56 4.42 2.16 4.61 13.75 —
建筑量 389.24 472.49 181.29 212.64 — 1 255.65

商业
服务业

容积率 2.7/3.2/
2.2/3.0

2.0/2.4/
1.6/2.2

1.6/1.9/
1.3/1.8

1.2/1.4/
1.0/1.3 — —

用地面积 4.99 3.58 1.91 4.47 14.94 —
建筑量 1 408.13 755.78 286.34 511.68 2 961.93

工业
仓储

容积率 0.8/1.0/
0.6/0.9

0.6/0.7/
0.5/0.7

0.3/0.4/
0.2/0.3

0.3/0.4/
0.2/0.3 — —

用地面积 1.64 3.19 2.81 6.04 13.68 —
建筑量 128.42 201.01 80.38 169.01 — 578.81

其他
容积率 0.4/0.5/

0.3/0.4
0.4/0.5/
0.3/0.4

0.2/0.2/
0.2/0.2

0.2/0.2/
0.2/0.2 — —

用地面积 3.65 4.95 2.49 18.35 29.44 —
建筑量 153.83 194.14 52.44 324.81 — 725.22

表4  各类用地的容积率最佳值与建筑量分配表

注：表中容积率分别对应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的主城区/东片区/西片区/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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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城市当中的生态敏感地区（滨水

地区或山麓等未包含于公园绿地中的区域）可

对相应的强度等级降低一级。

②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等限制建筑高度

的重要节点可对相应的强度等级降低一级。

③对于进行过城市设计的片区，将基准模

型与相应地区城市设计中的高度控制进行比

对，结合城市设计中“控制高层发展区”、“引导

高层发展区”的分布对基准模型中相应控制单

元的强度等级进行微调。

④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对人口分布的疏导，

可对局部控制单元的强度等级进行微调。

⑤与鉴于港口、军事用地等开发强度的特

殊性，可以拟作为特殊用地，在后续建筑量分配

时从控制单元中剔除。

据此得到容积率强度等级修正模型（图11）。

5.2.2    北岸地区容积率分区指标分配

（1）容积率强度分区的最佳值测算

在充分考虑和依据现有规模和增长趋势的

基础上，对城市的建筑总量进行适度控制和

合理计划。综合环境标准导向、人口—居住建

筑、人口—公共设施等方法综合推测北岸地

区2030年的建筑总量为1.38亿m2，建筑的毛

容积率为0.90。根据其他城市经验可知，房屋

建筑总量维持在57%—62%是较为合理的。

北岸地区现状居住建筑面积占建筑总量的比

例为61%。尽管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增大，但同

图4   现状交通可达性分级图

图7  规划交通可达性分级图

图10   容积率强度等级基准模型图

图5   现状服务可达性分级图

图8  规划服务可达性分级图

图11   容积率强度等级修正模型图

图6   现状环境可达性分级图

图9  规划环境可达性分级图

图12  北岸地区片区划分图



城市研究| 109 

差异化片区 控制强度

城市核心区

以规划容积率极限值为指导依据，具体地块的容积率上限允许超过极限值0.5以
内，但必须满足交通承载力等方面的要求
建筑总量需在该控制单元内维持平衡。控制单元内的建筑总量的合理浮动范围控制
在0.3%以内

一般区域
以规划容积率极限值为指导依据，具体地块的容积率上限超过极限值0.5以上的，
需进行严格论证，上报获批后方可实施
控制单元内的建筑总量允许通过适当的转移至临近一般控制单元，达成总体平衡

实时调控内容 控制强度

城市发展速度
以3年为一个发展阶段，根据城市人口增长情况、城市建设情况等综合判断城市发
展速度，在与总体规划预测值出现较大偏差时，及时反馈至容积率控制系统，对
建筑总量及容积率最佳值进行重新核算

城市发展机遇

大型赛事驱动下，可能带来局部片区的超前发展、人口聚集等状况，可由规划部
门进行研究，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修正模型的调整，进一步影响容积率的
指标调控
大型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对城市的影响，明显与总体规划布局下的服务设施可达
性、交通设施可达性判断存在差异时，可以申请对基准模型进行调整

城市政策调控 根据城市战略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的修编，同步更新管理
片区政策、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每半年进行一次更新核对

时随着汕头市中心城区作为潮汕中心城市地

位的提高，其服务功能将会更加凸显，公共服务

设施和交通设施所占比例将大幅增长，从而居

住建筑面积占建筑总量的比例将会有可能会降

低。因此，将2030年的这一比例设定为57%，确

定2030年的居住建筑量为8 280万m2。

根据北岸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文将规

划范围进一步细分为了4个发展片区。主城区主

要是已建成的老城区，涵盖部分旧城更新地块，

因此容积率近期不会有较大变动；西片区包括

大量的山麓及滨河地区，是北岸地区的生态屏

障，因此容积率相对较低；北片区主要是依托铁

路新站点的设置在周边建立工业新区，东片区

则是汕头城市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容积

率的指标可以适当提高。据此，经过反复测算，

得出各用地类型、强度等级之下，对应控制单元

的容积率最佳值（表4、图12）。

（2）容积率强度分区的极限值测算

表6  城市核心区和一般区域的差异化控制

表7  实时调控管理

通过梳理其他城市经验，将重点地块城市

设计给出的极限值与测算的最佳值结果进行

比较、归纳，以及城市交通承载力对控制单元

内容积率的限制等多种方法测算各分区的极

限值，其中城市交通承载力的极限容积率测算

方法如图13所示，以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

依据，结合交通服务等级量表，确定城市路网、

交叉口等饱和度的上限值，以此推算控制单元

内高峰小时可承受的交通总需求。交通总需求

减去外生性需求量，即为控制单元内部用地容

积率影响下的需求量，进而推算各类用地的极

限容积率（表5）。

5.3　北岸地区容积率调控管制汕头

图13    交通承载力确定容积率极限值示意图

图14    北岸地区重点地块分布图

5.3.1    基于“强度等级—用地类型—控制强度”

            的多维管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尝试建立基于“强度

等级—用地类型—控制强度”的多维管控。容

积率的极限值与最佳值为管理部门有效的指导

城市核心区和一般区域、在都市区与近郊区域、

在已建成区和新开发区等各种类型的区域建设

提供依据，并实施差异化管理，对城市核心地区

进行精准、严格的把控，而对于一般地区可以适

当放宽控制幅度（表6、图14）。

5.3.2    基于城市实际发展情景的容积率实时

             调控

以城市发展速度、发展机遇以及政策调控

为依据，形成北岸地区的实时发展情景，明确各

等级 4 3 2 1

用
地
类
型

居住 4.5/4.5/4.0/4.0 4.0/4.5/4.0/4.0 3.5/4.0/3.5/3.5 3.0/3.5/3.0/3.0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4.0/4.5/4.0/4.0 3.5/4.0/3.5/3.5 3.0/3.5/3.0/3.0 3.0

商业
与服务业 7.0/8.0/5.5/5.5 6.0/7.0/5.0/5.0 5.0/6.0/5.0/4.5 4.0/5.0/4.0/4.0

工业仓储 4.0/4.0/3.5/3.5 3.5 3.0 3.0
其他 3.5 3.0 2.5 2.5

表5  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各类用地规划容积率极限值

注：表中容积率分别对应汕头市中心城区北岸地区的主城区/东片区/西片区/北片区，单一值表示各片区极限值数

值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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